
 

 

- 1 -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 

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办法（试行）的通知 
 
机关各处（室）、局属各事业单位、各区（市）县规划和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测绘成果规范性审

核考评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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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 

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办法（试行） 

 

为规范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测绘行为，促进测绘

市场健康发展，根据《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成都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室关于印发成都

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成自然

资规〔2019〕4 号）、《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细则

（试行）的通知》（成自然资发〔2019〕45 号）、《成都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成都市“多测合一”中介服务机构行业

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成自然资规〔2019〕5 号）等文件规定，

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评对象 

通过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

称“多测合一”系统）提交的成都市域范围内的测绘成果。 

二、考评方式 

“多测合一”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采取“周期阶段性考

评、年度综合性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周期阶段性考评每年

分为 3 个周期（1-4 月、5-8 月、9-12 月），分别于 4 月底、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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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12 月底进行；年度综合性考评以自然年度为周期，于每年

12 月底进行。 

三、考评原则 

按照“公开公正、规范统一”的原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方法，定期进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应用于“多测合一”行业管

理，营造规范、高效、健康的“多测合一”测绘市场环境。 

四、考评职责 

（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全市“多测合一”测绘成

果规范性审核考评及汇总工作，具体负责 “11+2”区域内（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

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

的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绘成果、建设工程建筑面积测绘（设计、

竣工）成果、地籍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和结果汇总工作（具

体技术性事务工作由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承担）； “11＋2”区

域外区（市）县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建设

工程规划竣工测绘成果、建设工程建筑面积测绘（设计、竣工）

成果、地籍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和结果汇总工作（具体技术

性事务工作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承担），定期将考评结果报送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多测合一”中涉及房产测绘（预测、实测）、人防地

下室建筑面积测绘的审核考评工作按照成自然资规〔201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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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相关规定执行。 

五、考评程序 

“多测合一”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以首次提交“多测合

一”系统的测绘成果为依据，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单项测绘成果考评 

将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绘成果、建设工程建筑面积测绘（设

计、竣工）成果、地籍测绘成果视为一个“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整

体打分，按照问题错误性质由重至轻分作 A、B、C、D 四个错

误类别，采取倒扣分制，原始分数为 100 分，低于 60 分为不合

格。同一测绘成果，因并联验收整改或不动产登记环节变更调整

的，不重复考评。 

测绘成果考评得分=100-规范性考评扣分-适用性考评扣分-

可靠性考评扣分。考评按错误类型扣除相应分数，同一错误类型

不重复扣分。 

联合测绘项目，对各测绘单位负责的分项测绘成果单独考

评。 

（二）周期阶段性考评 

测算平均分值，汇总考评周期内审核后的同一测绘单位全部

测绘成果考评得分之和，计算平均值作为周期平均分，即测绘成

果周期平均分＝测绘成果总得分/测绘成果总个数。测算合格率，

统计同一测绘单位考评周期内审核不合格测绘成果个数和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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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总个数，计算测绘单位的测绘成果周期不合格率，即测绘成

果周期不合格率＝不合格个数/总个数。 

（三）年度综合性考评 

测算平均分值，汇总考评年度内审核后的同一测绘单位全部

测绘成果考评得分之和，计算平均值作为年度平均分，即测绘成

果年度平均分＝测绘成果总得分/测绘成果总个数。测算合格率，

统计同一测绘单位年度内审核不合格测绘成果总个数和测绘成

果总个数，计算测绘单位的测绘成果年度不合格率，即测绘成果

年度不合格率＝不合格个数/总个数。 

六、考评内容 

（一）规范性考评 

1．测绘单位是否已注册“多测合一”系统； 

2．测绘成果签字人员是否已注册“多测合一”系统； 

3．测绘成果出具时间是否在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内； 

4．测绘成果出具是否超作业限额； 

5．测绘成果签字人员持有的资格证书、作业证书是否真实、

有效； 

6．测绘成果报告书格式是否符合《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

测合一”技术细则（试行）》测绘成果纸质格式及填报标准； 

7．佐证资料是否按照《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

术细则（试行）》第 3 章“资料收集”所列项提交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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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测绘报告书中所引资料编号是否与提交的佐证资料相符； 

9．测绘成果外业、内业、检查、验收、审定或签发日期是

否矛盾。 

（二）适用性考评 

1．规划竣工测绘图与规划竣工测绘报告各附表、附图中的

数据标注、栋号、楼层及结构等信息是否一致； 

2．规划竣工测绘图及规划竣工测绘报告附图中规划要素是

否参照配套红线资料表述完整、一致； 

3．规划竣工测绘电子成果包中影像数据是否清晰可辨、点

位设置是否能完整覆盖竣工范围； 

4．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土地用途面积分摊表”各楼

栋建筑物基底面积与规划竣工测绘报告中“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

绘基底面积成果表”所列各楼栋基底总面积是否一致； 

5．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土地用途面积分摊表”建筑

面积与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中“各楼栋建筑面积统计表

（2.3）”相应计容建筑面积是否保持一致； 

6．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土地用途面积分摊表”分类

面积汇总值、土地用途归类是否有误； 

7．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中土地使用权（地下）面积

是否包含地下室出入口并与地下室图形范围矢量面积数据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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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相关图件、表格等部分涉及

权属调查内容与地籍测绘权属调查资料（土地权属界线图、配套

界线成果表）是否一致； 

9．建筑面积测绘报告（设计）“建筑面积测绘图（2.5）”所

示建筑楼层、用途与规划许可总平面图是否矛盾； 

10．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建筑面积测绘图（2.5）”

所示建筑楼层、用途与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实测）“房屋分层测

绘图”是否矛盾； 

11．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建筑面积测绘图（2.5）”

所示用途与房产测绘电子成果包中房屋楼盘表规划（或规划许

可）用途是否一致； 

12．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中“各楼栋分层建筑面积统

计表（2.4）”与“建筑面积测绘图（2.5）”所示楼层、建筑性质相

关内容是否矛盾； 

13．建筑面积测绘报告（设计、竣工）“建设工程建筑面积

和房产面积差异对比表”中建设工程建筑面积合计值、房产面积

合计值是否分别与建筑面积测绘报告、房产测绘报告一致；验证

“建设工程建筑面积-房产面积=分项面积差异”公式是否成立。 

（三）可靠性考评 

以规范性审核首次提出的修改意见为基准，结合测绘成果最

终通过规范性审核的修改次数作为考评依据，分为以下三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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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修改次数 2 次及以下，不扣分； 

修改次数 3 次，扣 5 分； 

修改次数 3 次以上，扣 10 分。 

七、结果评定 

同一测绘单位的测绘成果周期平均分或年度平均分<60 分

的，规范性审核考评结果评定为不合格；同一测绘单位的测绘成

果周期不合格率或年度不合格率≥30%的，规范性审核考评结果

评定为不合格。 

八、结果运用 

（一）根据《成都市“多测合一”中介服务机构行业信用管理

办法》，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结果作

为测绘单位“测绘成果类不良行为信息”中 3.3 项的扣分依据，并

将相关信息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门户网站公示。 

（二）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结果作为全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多测合一”测绘单位依法开展成果质量监督

抽查、测绘资质巡查、成果保密检查等工作的依据。 

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 

 

附件：成都市“多测合一”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扣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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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都市“多测合一”测绘成果规范性审核考评 

扣分标准 

 
考评 

分类 
考评内容 

扣分 

标准 

错误 

类别 

规 

范 

性 

1．测绘单位是否已注册“多测合一”系统 42 A 

2．测绘成果签字人员是否已注册“多测合一”系统 42 A 

3．测绘成果出具时间是否在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内 42 A 

4．测绘成果出具是否超作业限额 42 A 

5．测绘成果签字人员持有的资格证书、作业证书是否真实、有效 21 B 

6．测绘成果报告书格式是否符合《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细则（试行）》测绘成

果纸质格式及填报标准 
10 C 

7．佐证资料是否按照《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细则（试行）》第 3章“资料收集”

所列项提交齐全 
10 C 

8．测绘报告书中所引资料编号是否与提交的佐证资料相符 10 C 

9．测绘成果外业、内业、检查、验收、审定或签发日期是否矛盾 5 D 

适 

用 

性 

1．规划竣工测绘图与规划竣工测绘报告各附表、附图中的数据标注、栋号、楼层及结构等信息是

否一致 
10 C 

2．规划竣工测绘图及规划竣工测绘报告附图中规划要素是否参照配套红线资料表述完整、一致 10 C 

3．规划竣工测绘电子成果包中影像数据是否清晰可辨、点位设置是否能完整覆盖竣工范围 5 D 

4．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土地用途面积分摊表”各楼栋建筑物基底面积与规划竣工测绘报

告中“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绘基底面积成果表”所列各楼栋基底总面积是否一致 
21 B 

5．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土地用途面积分摊表”建筑面积与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中

“各楼栋建筑面积统计表（2.3）”相应计容建筑面积是否保持一致 
21 B 

6．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土地用途面积分摊表”分类面积汇总值、土地用途归类是否有误 21 B 

7．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中土地使用权（地下）面积是否包含地下室出入口并与地下室图形

范围矢量面积数据保持一致 
10 C 

8．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相关图件、表格等部分涉及权属调查内容处与地籍测绘权属调查资

料（土地权属界线图、配套界线成果表）是否一致 
21 B 

9．建筑面积测绘报告（设计）“建筑面积测绘图（2.5）”所示建筑楼层、用途与规划许可总平

面图是否矛盾 
10 C 

10．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建筑面积测绘图（2.5）”所示建筑楼层、用途与房产测绘成果

报告（实测）“房屋分层测绘图”是否矛盾 
21 B 

11．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建筑面积测绘图（2.5）”所示用途与房产测绘电子成果包中房

屋楼盘表规划（或规划许可）用途是否一致 
21 B 

12．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各楼栋分层建筑面积统计表（2.4）”与“建筑面积测绘图（2.5）”

所示楼层、建筑性质相关内容是否矛盾 
10 C 

13．建筑面积测绘报告（设计、竣工）“建设工程建筑面积和房产面积差异对比表”中建设工程

建筑面积合计值、房产面积合计值是否分别与建筑面积测绘报告、房产测绘报告一致；验证“建

设工程建筑面积-房产面积=分项面积差异”公式是否成立 

10 C 

可 

靠 

性 

以规范性审核首次提出的修改意见为基准，结合测绘成果最终通过规范性审核的修改次数作为考评依据，分为以下

三个等级：修改次数 2次及以下，不扣分；修改次数 3次，扣 5分；修改次数 3次以上，扣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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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市住建局、市网络理政办。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1 日印发  


